驻文纪字〔2010〕7号

关于报送全区文化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经验交流材料的通知
各盟市文化局，直属各单位：
为总结交流和推广各盟市文化局、各直属单位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有益探索和成功经验，自治区纪委驻文化厅纪检组拟于今年在呼和浩特市召开全区文化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经验交流会。结合我区实际，现将报送经验材料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经验总结的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以及十届中央纪委历次全会精神，总结交流各盟市文化局、各直属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的有益探索和成功经验，不断深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规律的认识，努力提高全区文化系统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

二、关于经验材料的要求

各盟市文化局、各直属单位报送的经验材料要突出教育、制度、监督、自身建设方面的比较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基本具备推广的条件。内容包括问题的由来、主要做法、和体会、取得的成效等；要求主题鲜明、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精炼。每篇经验材料一般不超过4500字。
三、关于经验材料的报送

各盟市文化局、各直属单位各推荐1篇。

材料格式：用A4纸，主标题用二号宋体加黑，正文用三号仿宋体，电子文件格式用WORD文档。

报送办法：书面材料寄送内蒙古纪委驻文化厅纪检组；电子文档发送至邮箱：Zwhtjjz8470@126.com。

截止日期：2010年5月20日。

各盟市文化局、各直属单位要高度重视经验总结和材料报送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特别是负责纪检工作的领导要亲自审核把关。

四、关于经验材料的采用

驻文化厅纪检组从所报送的材料中精选出5—6篇在大会上进行发言交流，选出10—15篇在大会上进行书面交流并编印成册。

联 系 人：杨海

联系电话：0471-6968470

           自治区纪委

           驻文化厅纪检组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九日
